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我们作

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负责的审核，

发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

议案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规范性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

司提供金融服务，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定价原则公允、合

理。公司与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能够

为公司提供财务管理及多元化金融服务，有利于公司合理利

用资金，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风险。相关存贷

款利率及收费标准符合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关于对《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风险持续评估报

告》的议案 

国投财务有限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

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



保监会的严格监管，其管理风险不存在重大缺陷。在上述风

险控制的条件下，国投财务有限公司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

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公司与其发生的关联存贷款业务公

平、合理、风险可控，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向国投财务有限公司申请流动

资金借款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业务正常开展，公司 2022年度向国投财务

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8亿元的流动资金借款，利率参照市场

贷款利率协商确定。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

业务正常开展，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于太祥、张巍、宋东升、牛天祥 

                   二○二二年四月十四日 

 


